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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1         股票简称：江西长运    编号：临 2009—07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72,176,853 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09 年 4 月 27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1、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6 年 4 月 13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2006

年 4 月 24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2006 年 4 月 26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2、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股东的承诺事项： 

（1）、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 

（2）、控股股东的特别承诺事项 

①延长禁售期承诺：控股股东长运集团承诺其持有的江西长运的非流通股股

份在《管理办法》规定的十二个月禁售期届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② 资金限时注入承诺：控股股东长运集团承诺将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

票开始前2个工作日支付足额现金至江西长运账户，江西长运收到的对价安排资金

为80,643,6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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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提出分红方案承诺：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之后，长运集团承诺将在股东大

会上提议江西长运2005～2007年度的利润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非累计可分配利润）的 60%，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④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长运集团将建议公司董事会按照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国家有关规定制定针对江西长运董事(不

包括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公司认为应当激励

的其他员工的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长期激励计划，经有关部门同意并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该等长期激励计划。 

自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至今，公司相关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各自在股权

分置改革说明书中所做出的相关承诺。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股改实施后至今，因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数量 变动数 变动后数量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88,686,296 -16,509,443 72,176,853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88,686,296 -16,509,443 72,176,853 

A 股 97,037,704 +16,509,443 113,547,147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97,037,704 +16,509,443 113,547,147 

股份总额 185,724,000  185,724,000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原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数

量（股） 

原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份占

总股本比例

（%） 

已解除限售

数量（股） 

剩余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股） 

剩余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占总股本比

例（%） 

江西长运集团

有限公司 
72,176,853 38.86% 0 72,176,853 38.86% 

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12,382,082 6.67% 12,382,082 0 --- 

江西省投资集

团公司 
4,127,361 2.22% 4,127,361 0 ---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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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相关股东均严格履行其在股权

分置改革中做出的承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72,176,853 股；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09 年 4 月 27 日； 

3、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单位：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 

1 
江西长运集团

有限公司 
72,176,853 38.86% 72,176,853 0 

合计 72,176,853 38.86% 72,176,853 0 

 

4、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5、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2007 年 4 月 26 日，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

通有关承诺，公司股东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所持公司

13,413,561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2008 年 4 月 28 日，公司股东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公司 3,095,882 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

的流通股上市。 

 

 

 

http://my.stock.163.com/p/5C66DB85-5654-4F79-BB24-7AB8309888ED.html
http://my.stock.163.com/p/11511F28-2CCD-46F6-A8D7-3E4D82FAE9E7.html


 4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72,176,853 -72,176,853 0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72,176,853 -72,176,853 0 

A 股 113,547,147 +72,176,853 185,724,000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13,547,147 +72,176,853 185,724,000

股份总额  185,724,000  185,724,000

 

   特此公告。 

 

江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0 日 

 

 

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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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 

保荐机构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A 股简称： 江西长运 

保荐代表人名称： 姜诚君 上市公司 A 股代码： 600561 

 

本保荐机构保证核查意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核查意见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长运”“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贵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14 号）》

的要求，我公司就江西长运相关股东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事宜

出具本核查意见书。 

一、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长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

相关情况 

（一）江西长运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的形式为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

送股加大股东向上市公司注资。 

本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安排包括以

下内容：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登记日在册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将获得长运

集团送出的 0.7811 股，长运集团送出股份总数为 6,627,147 股；同时，按预测

后的 3.04 元/股的价格，向江西长运注入现金 80,643,684 元，作为资本公积为全

体股东共享（以江西长运 A 股市场全流通后的理论价格 3.04 元/股为基础，对

价安排换算成股份后约为流通 A 股股东每 10 股获送 1.6337 股）。 

2、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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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东方资产送出的 0.4924 股股份，东方资产送出股份总数为 4,177,918 股。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将获

得江西投资送出的 0.1641 股股份，江西投资送出股份总数为 1,392,639 股。 

综合以上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实际获得 1.43773 股，结合控股股

东长运集团向江西长运注入 80,643,684 元现金作为资本公积为全体股东共享，

以改革后公司股票理论价格 3.04 元/股折算，本改革方案的对价安排水平相当于

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3.07 股股份的价值。 

江西长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6 年 4 月 13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以 2006 年 4 月 24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2006 年 4 月 26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江西长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江西长运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保荐机构认真核查了江西长运控股股东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持

有限售流通股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的各项承诺，上述股东均承诺：遵守

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 

控股股东的特别承诺事项： 

（1）延长禁售期承诺：控股股东长运集团承诺其持有的江西长运的非流通

股股份在《管理办法》规定的十二个月禁售期届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2) 资金限时注入承诺：控股股东长运集团承诺将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

投票开始前 2 个工作日支付足额现金至江西长运账户，江西长运收到的对价安排

资金为 80,643,684 元。 

(3) 提出分红方案承诺：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之后，长运集团承诺将在股东

大会上提议江西长运2005～2007 年度的利润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

利润（非累计可分配利润）的 60%，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4)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长运集团将建议公司董事会按照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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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国家有关规定制定针对江西长运董事

(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公司认为应当

激励的其他员工的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长期激励计划，经有关部门同意并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该等长期激励计划。 

江西长运所有持有限售流通股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

作的各项承诺。 

三、江西长运自股改实施后至今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数量 变动数 变动后数量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88,686,296 -13,413,561 75,272,735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88,686,296 -13,413,561 75,272,735 

A 股 97,037,704 +13,413,561 110,451,265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97,037,704 +13,413,561 110,451,265 

股份总额 185,724,000  185,724,000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原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数

量（股） 

原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份占

总股本比例

（%） 

已解除限售

数量（股） 

剩余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股） 

剩余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占总股本比

例（%） 

江西长运集团

有限公司 
72,176,853 38.86% 0 72,176,853 38.86% 

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12,382,082 6.67% 9,286,200 3，095，882 1．67% 

江西省投资集

团公司 
4,127,361 2.22% 4,127,361 0 ---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江西长运提交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公告》

中就上述内容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四、江西长运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江西长运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况；不存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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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五、江西长运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3,095,882 股；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08 年 4 月 28 日； 

3、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单位：股） 

剩余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1 
江西长运集

团有限公司
72,176,853 38.86% 0 72,176,853 

2 
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公司
3,095,882 1.67% 3,095,882 0 

4、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一致。 

5、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2007 年 4 月 26 日，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流通有关承诺，公司股东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所持公司

13,413,561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

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江西长运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本次股份上市流通数量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 

六、其他事项 

在江西长运保荐期间内，未发生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更换的情况。 

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工作中未发现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或有关事项。 

七、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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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长运相关股东均严格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做出的承诺，公司董事会

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业务操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http://my.stock.163.com/p/5C66DB85-5654-4F79-BB24-7AB8309888ED.html
http://my.stock.163.com/p/11511F28-2CCD-46F6-A8D7-3E4D82FAE9E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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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书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姜诚君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Ｏ八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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